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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契约不完全视角*

蒋含明

摘要:不完全契约产权模型在跨国公司价值链控制决策及组织模式中的应用方面开启了国际

贸易研究新领域,但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仍较少。本文基于Antras&Chor(2013),拓展了不完全

契约情形下反映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一般规律的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了契约不完全影响价值链

利益分配的机制。研究结论显示:在产业互补型价值链中,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中国制造业获取

了更高超额租金分配份额;而在产业替代型价值链中,处于价值链分工相对下游的中国制造行业则

会得到更高超额租金分配份额。上述两种效应会伴随契约密集度的提高显著增强。作为价值链参

与者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进行价值链嵌入位置选择时,必须综合考虑产业的内部需求结

构特征与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最大化自身利益。
关键词:不完全契约 价值链利益分配 契约密集度 价值链嵌入位置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典型特征,跨国公司常常利用品牌、技术等优势,借
助较高份额的剩余控制权,不断缩减谋求价值链低端嵌入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利益空间。在这一

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以承接加工贸易订单等单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模式,正在

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际贸易与投资往来,都无法事前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全部纳入

所有约定条款内。尤其是在价值链被分割后,由于契约在优化价值链内部组织与协调中的独特作

用,契约不完全对于制造行业纵向发展趋势和盈利能力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使价值链理论和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不断融合和交叉逐步成为前沿研究课题。
现有相关文献大多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对契约不完全如何影响价值链生产组织模式问题。

产权方面,Antras(2003)将不完全竞争和差异化产品并入包含不完全契约、公司边界等因素在内的

产权模型,建立了一个规范化的框架。假设中间品投入具备专用性并且只有中间品生产参与价值链

分工,那么,当最终品生产商为鼓励中间品生产商进行投资所支付的“保证金”超过设定阈值时,最终

品生产商才会选择一体化投资模式。Antras& Helpman(2004)首先假设了供应商和最终品生产者

事先无法签订完备的契约,并结合 Melitz(2003)所提出的企业异质性框架,构建了能够反映最终产

品生产商和中间品供应商基于价值链收益分配安排,在面临不同特定关系投资模式时究竟如何进行

选择的理论模型。Antras&Chor(2013)同样假设价值链组织者与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签订的契约是

不完全的。他们将价值链组织者的利益归结为各个阶段价值链参与者所“上交”的利益分配之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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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假设上游阶段中间品和所有组件全部交付,下一阶段才能开始序贯生产,实现了跨国公司边界产

权模型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美国2002年国内投入产出表以及关联交易数据库进行

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显示,契约不完全是构成现有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的关键。并且,由发达国

家跨国企业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受到企业所处行业生产结构特征的重要影响。交易成本

方面,Grossman& Helpman(2003)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设计了一个最终产品拼接完全由北方承

担,而中间品生产由南方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理论模型。研究结论是,在契约不完全作用的方式有

所改变时,南北市场的技术距离、相对工资差距、契约执行效率等因素对价值链组织模式的影响会有

所不同。Grossman& Helpman(2004)放宽了Grossman& Helpman(2003)中针对南北方分工假

设,通过设计局部均衡模型对国内还是国际外包的选择成本及相应收益进行了专门分析,发现在南

北两个市场契约完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形下,契约不完全程度、信息搜寻匹配能力、研发效率等

因素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另外,伴随企业层面数据可获得性的逐步提高,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尝试从微观层面,在契约不

完备前提下,通过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汇回利润、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比重、跨国企业海外一体化或外部

业务所占份额等指标,反映全球化生产组织模式及利益分配格局,并进行实证研究(Antrasetal,

2017;DelPrete&Rungi,2017)。
国内文献则更多从契约执行效率、FDI区域分布以及海外投资外包模式选择等方面加以探讨。

吕朝凤、朱丹丹(2016)在不完全契约的假说与理论分析框架下,发现更加完备的金融发展水平、更高

的行业契约执行效率依赖程度以及更加良好的契约执行环境,对我国制造业纵向一体化生产模式发

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韩亚峰、王永伟(2018)依托序贯生产模型,针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边

界选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究,借助于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比值来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加以估

算,认为技术水平、价值链所处位置、行业规模等因素显著影响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
盛丹、王永进(2010)采用中国2006年按行业及省份划分的数据,检验了契约执行效率对我国外商直

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机制。结论表明,建立在Antras& Helpman(2004)基础上的垄断竞争模型

所得出的假说是可以得到中国行业细分数据验证的。
但是,鲜有文献针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对市场需求的反应等在内的显著特征差异加以考虑,在

如何提高我国制造行业在与全球价值链组织者谈判中获取更高议价权方面,存在学术和理论研究上

的不足。本文尝试从不完全契约角度出发,在契约不完备和契约摩擦的背景下,重新设计我国制造

业如何优化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基于Antras&Chor(2013),本文的贡献包括三个方

面:(1)将中间品投入区分为完全契约和非完全契约两部分,并用中间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反映契

约的不完备程度影响价值链内利益分配的理论假说。(2)与Antras&Chor(2013)仅使用美国国内

投入产出表不同,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运用了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并且使用了能够反映中国制造业

特定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处位置的价值链指标,为更加准确评估不同类型产业价

值链位置与价值链分配利得之间关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实证基础。(3)与理论分析相应,本文通过

引入契约密集度与价值链所处位置的相互项,并且将39个国家或地区分为高契约执行效率与低契

约执行效率两类国家或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

二、理论模型

Antras&Chor(2013)在不完全契约视角下,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的基本分析框架。在

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将中间品投入区分为中间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和非完全契约部分,探究契约

不完全对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及组织模式的作用机理。
(一)模型的构建

假定最终产品必须经历全球化的序贯生产过程,生产函数如下:

q=θ(∫
1

0
[κ(j)x(j)]αI(j)dj)1/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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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0,1]表示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更大的j代表更加接近于最终品。生产率差异通

过θ进行表征。α∈(0,1)表示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可替代程度。为刻画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契约

完善程度差异,假定生产过程必须投入κ(j)和x(j)两类中间品。
此外,κ(j)表示,在特定生产阶段j,由模型中包含行业特征在内的其他外生因素所决定①,可签

订完全合同的第一类中间品投入。x(j)表示处于生产环节j的发展中国家中间品供应商提供的,无
法签订完全合同的第二类中间品投入,其特点在于存在“讨价还价”以及事后“敲竹杠”的空间。参照

Antras&Chor(2013),本文将供应商进行单位中间品投入的非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所需要付出的成

本固定化为c。需要指出,I(j)为一个指标函数,且有:

I(j)=
1, 如果包括j在内,j'<j的所有生产环节都已完成,

0, 否则。{ (2)

由式(1)和式(2)可以推出特定生产环节m 所创造的最终产品边际产出为:

q'(m)= 1αθ
α[κ(j)x(m)]αq(m)1-αI(m) (3)

参照Antras&Chor(2013),假定消费者对于差异化的最终产品具有CES特征的需求,具体而

言,其效用函数如下:

U = (∫ω∈Ω
(φ(ω)q(ω))ρdω)1

/ρ,ρ∈ (0,1) (4)

其中,φ(ω)表示产品ω的质量,ρ表示最终产品面临的需求弹性,q(ω)表示消费的数量,Ω 表示

产品种类的范围。将此特性与式(1)相结合,可得最终产品生产的发达国家厂商的收益为:

r=A1-ρθρ(∫
1

0
[k(j)x(j)]αI(j)dj)ρ/α (5)

其中,A>0被设定为外生参数,表示除价格外,包含外生政策冲击、消费者心理预期等在内,影
响最终品需求量的所有其他因素。

(二)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博弈流程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而中间产品或服务具有专用性导致的供应商为零的外部选择权。发达国家

跨国厂商与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对如何分配第二类中间产品的边际收益进行讨价还价。中间的博弈

流程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第一,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提出合同,为各生产环节j∈[0,1]招募相应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第

二,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提出申请,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各生产阶段选择一个相应的发展中国家供

应商。第三,生产以序贯的形式进行,在生产阶段m 之初,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将获得顺序生产进行到

该阶段的第二类中间产品的半成品,并获知其价值。发展中国家供应商选择第二类中间产品投资水

平x(j),并在生产完成后就边际最终产品价值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进行议价,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进

行支付。第四,最后一阶段的生产需要两类中间品投入的组合,该步骤及后续销售的完成即意味着

获得最终产品及总收益的实现。
(三)均衡状态下的边际最终产品价值及分配

通过式(1)和式(2),可以推导出连续的生产阶段[0,m]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价值:

r(m)=A1-ρθρ[∫
m

0
[κ(j)x(j)]αdj]ρ/α (6)

将式(6)对m 求导,可得生产阶段m 的边际贡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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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假定相应总量恒定(∫10κ(j)

α
1-αdj=M)。



r'(m)=∂r
(m)
∂m = ρ

α
(A1-ρθρ)α/ρr(m)(ρ-α)/ρκ(m)αx(m)α (7)

用β(m)表示m 环节的边际贡献(r'(m))中归属于发达国家跨国厂商的部分。由此,发展中国家

供应商获得该环节的边际贡献r'(m)中1-β(m)∈[0,1]的部分作为自身收益,并最优化其专用性投

资水平,以最大化其利润:

maxπs(m)= (1-β(m))ρα
(A1-ρθρ)α/ρr(m)(ρ-α)/ρκ(m)αx(m)α-cx(m) (8)

解得最优投资水平为:

x(m)= (1-β(m))ρc
(A1-ρθρ)α/ρκ(m)α[ ]

1/(1-α)

r(m)(ρ-α)/ρ(1-α) (9)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旨在最大化其净利润πF=∫10β(j)r'(j)dj,代入式(7)可得:

πF =Aρ
α
1-ρ
1-α

æ

è
ç

ö

ø
÷

(ρ-α)/α(1-ρ) ρθ
c

æ

è
ç

ö

ø
÷

ρ/(1-ρ)

∫
1

0
β(j)(1-β(j))α

/(1-α)

·[∫
j

0
(1-β(k))α

/(1-α)dk](ρ-α)/α(1-ρ)dj·∫
1

0
κ(i)

α
1-αdi[ ]

ρ(1-α)/α(1-ρ)
(10)

进一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不同阶段价值链超额利润的分配决策由以下最优化问题决定①:

β*(m)=1-α∫
m

0
κ(σ)

α
1-αdσ

M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ρ)/α

(11)

对式(11)求导,可以得到命题1和命题2。
命题1:ρ>α时,∂β*(m)/∂m>0;ρ<α时,∂β*(m)/∂m<0。
命题1表示,在互补型产业中,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处在价值链分工下游,其所获超额租金的分配

份额更低;而在替代型产业中,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处在上游,其所获超额租金的分配份额更低。这是

因为:
一方面,在存在契约不完全的现实情形中,价值链组织者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依赖于其与产业

内部各个环节价值链参与者间的不完全契约来谋求资源整合,这也导致了中间品供应商开展专用性

投资时面临着完全契约假设前提下所不存在的“敲竹杠”问题。此时,针对由契约不完全所引发的阶

段性专用性投资不足,厂商要最大化事后收益分配,实现价值链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就需要对不同

阶段的供应商制定不同比例的超额租金分配准则。
另一方面,行业内不同环节间的互补型或替代型生产组织模式差异是序贯生产模式下的典型生

产结构特征。具体而言,互补型行业上游特定环节所提供的半成品价值提高,会促使所有下游环节

最优投资水平上升;而替代型行业下游特定环节最优投资水平的提高,又会促使所有上游环节所提

供半成品的价值提升。
由此可见,在互补型行业中,厂商倾向于将更高比例的超额租金份额分配给更加上游的供应商,

是因为这可以进一步促进所有下游环节最优投资水平的上升;而在替代型行业中,厂商倾向于将更高

比例的超额租金份额分配给更加下游的供应商,因为这可以进一步提升上游环节提供的半成品价值。
命题2:ρ>α时,∂2β*(m)/∂m∂κ<0;ρ<α时,∂2β*(m)/∂m∂κ>0。
命题2说明,在互补型产业中,随中间品投入不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占比的提高,厂商给予上

游供应商更多的超额利益份额。而在替代型产业中,随中间品投入不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占比的

提高,厂商给予下游供应商更多的超额利益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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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借鉴了Antras& Helpman(2004,2008)的方法。因篇幅所限,详细推导过程未予显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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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2隐含的逻辑在于,随着中间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提高,中间品供应商在进行

专有化投资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显然大幅降低。这限制了厂商与中间品供应商针对超额租金分配

的“讨价还价”空间。此时,厂商在互补型行业中仍然会给予上游阶段供应商更高比例超额租金份额

以弥补投资不足,但随着不完全契约的实施宽度显著收窄以及“敲竹杠”问题得以缓解,厂商弥补投

资不足的空间与动机也会有所减弱。

三、实证分析框架

由于参与跨国交易的企业主体间投入产出数据相当匮乏,目前基于微观层面直接测算中国厂商

所获取价值链租金分配份额存在一定困难。本文借鉴 Antras&Chor(2013),采用国家-行业数

据,并结合现有文献中测算各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所获取真实利得的办法,用如下回归

方程验证命题1:

dvasict =β+α1·upit(ρi<ρmed)+α2·upit(ρi>ρmed)+γZict+αt+κi+ζc+εit (12)

式(12)中,下标c表示国家。dvaict是能够反映中国制造业特定行业i在时期t所能够获取的租

金分配份额的价值链指标。upit是行业上游度指标,测算结果越大表明中间环节越多。ρi 代表了进

口需求弹性。α1 和α2 待估参数。此外,Zict是控制变量集,αt,κi 和ζc 分别代表了时间、行业和国家固

定效应,εit代表了随机误差项。
根据前文所述,跨国企业在价值链不同位置的供应商制定的价值链利益分配准则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要弥补契约不完全所导致的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的动机。而该动机的大小显然受到中间

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的影响。
针对中间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为了对模型中所提出的命题2进行验证,并且在探

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期望得到不完全契约的实施宽度究竟如何

影响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准则,本文直接借鉴了Nunn(2007)的相应理论及测算成果,选取“契约密

集度”这一指标加以反映。契约密集度与不完全契约的关系在于,前者直接的经济含义是行业当中

既不属于“机构交易产品”也没有“参考价格”的中间品所占比重。参照Rauch(1999)的描述,所谓机

构交易产品主要指的是大量通过专业的组织机构进行交易的产品。而具备参考价格的中间品指的

是存在着特定的中介商,对相关产品价格信息及贸易条款在交易前进行显性或隐形集中处理的中

间品。
据此,论文进一步在式(12)中引入产业契约密集度intensityit与价值链位置的交互项①得到:

dvasict =β+α1·upit(ρi<ρmed)+β1·upit·intensityit(ρi<ρmed)+α2·upit(ρi>ρmed)

+β2·upit·intensityit(ρi>ρmed)+γZict+αt+κi+ζc+εit (13)

显然,式(13)用于检验命题2。
(一)被解释变量

测算增加值率时,传统的HIY方法通常假定在一国进口中不含任何间接国内成分。由于剔除

了本国向另一国出口中间品并加工后返销本国的情形,该方法不能解决传统贸易统计口径下的重复

计算问题。因此,本文采用 Wangetal(2016)提供的全新的附加值贸易统计框架,通过基于前向关

联的对中国出口国内价值的彻底分解,对多次跨境的迂回附加值贸易进行刻画。具体分解结果

如下:

dvass =dvas/exs =(Vs∑
r≠s

BssYsr+VsBss∑
r≠s

AsrXrr+VsBss∑
r≠s

AsrXrs+VsBss∑
r≠s
∑
t=s,r

AsrXrt)/ex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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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s表示直接出口国,r则代表直接进口国,t表示与上述两国产生贸易往来的第三国,

A、B、V 和exs 分别代表直接input-output系数矩阵、Leontief逆矩阵、value-added矩阵以及直接出

口国的出口额。式(14)左边代表直接出口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总的国内增加值。右边分子第一

项表示隐含在最终产品和服务出口中被直接进口方吸收的国内价值增值(D_F),第二项为生产直接

进口国国内需求所需的隐含在投入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增值(D_I),第三项代表返回的、隐含在

回流本国产品的中间品中的国内价值增值(RDV),第四项代表直接进口国生产向第三国出口产品的

隐含在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增值(D_IT)①。
(二)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行业上游度和进口需求弹性。行业上游度采用Fally(2011)的思路,具体公式

表达如下:

up_1i =1×Fi/Yi+2×∑dijFj

Yi
+3×∑∑dikdkjFj

Yi
+… (15)

其中,下标i和j分别代表不同的行业。式(15)右侧部分的1,2,3,…代表i行业生产的中间品

到成为最终消费品所需经历的阶段数目。dij表示i行业对j行业的直接投入产出系数,F 和Y 分别

代表最终消费与总产出。当行业产出中的较大比重被用于生产必须经历较多环节才能成为最终品

的中间品时,行业处于价值链中更加上游的位置。理论上,本文需要分别测算某个行业不同环节间

替代弹性α以及相应进口需求弹性ρ,然后比较其大小。事实上,现有文献中关于行业不同环节间替

代弹性的数据比较缺乏。本文参照Antras&Chor(2013)的做法,直接假定α的取值相对稳定,并将

按分行业进口额加权的各行业平均进口需求弹性ρmed表示为进口需求弹性均值。如果进口需求弹性

ρ>ρmed,则认为该行业属于互补型;而ρ<ρmed,则认为该行业属于替代型。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本文还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控制变量选取的依据主要参照 Antras&

Chor(2013),行业层面的主要变量包括:资本和劳动的要素使用密集度、研发投入、行业平均薪酬以

及行业契约密集度。除此以外,本文还选取了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来作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OECD/WTO在2012年5月面向全球正式发布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IOT),该
数据库涵盖了1999-2011年全球41个国家或地区(含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了农业、采矿业、制造

业细分14个部门和涵盖运输、金融等服务业在内总共35个部门的连续数据。对于行业层面的其他

变量,诸如各类要素使用密集度、研发投入以及行业平均薪酬水平等相应指标的数据,全部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进口需求弹性数据来自Broda& Weinstein(2012)。
而测算中国制造业平均进口需求弹性所需要的进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各国

GDP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上述各项指标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处理。
另外,本文参照王卓(2013),对测算出口国内增加值、价值链位置所采用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

其行业分类标准(ISCIrev.3)以及契约密集度所根据的行业分类标准(ISCIrev.3)和中国标准产业

分类标准进行了整合归并。表1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dvas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7098 0.117 0.915 0.487 0.215

up_1 价值链所处位置 7098 0.013 0.489 0.092 0.139

elasticity 进口需求弹性 7098 0 1 0.513 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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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将隐含在为生产直接进口国国内需求所需投入中间品中的国内价值增值,同隐含在为直接

进口国生产向第三国出口产品的中间品中含有的国内价值增值,合并为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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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dvas_fin 最终品出口中所含国内增加值率 7098 0.081 0.822 0.267 0.195

dvas_int 中间品出口中所含国内增加值率 7098 0.042 0.439 0.197 0.135

dvas_rdv 返回的国内增加值 7098 0.002 0.207 0.017 0.033

lncapital 资本使用密集度 7098 5.585 14.668 8.892 1.974

lnlabor 劳动使用密集度 7098 5.081 9.406 7.556 0.827

lnresearch 研发投入 7098 3.401 12.124 7.795 2.299

lnwg 行业平均薪酬 7098 -5.219 -2.389 -3.553 0.591

lnGDP 国内生产总值 7098 4.42 11.95 8.77 1.66

intensity 契约密集度 7098 0.173 0.887 0.472 0.211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本文的计量分析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针对不同特征(替代型或互补型)的行业,考察中国制

造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体系时,不同环节供应商的价值链租金份额及其所处序贯生产的阶

段关联,进而寻找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拓展应遵循的一般路径。本文还引入契约密集度

与价值链所处位置的相互项,来检验契约不完全影响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具体作用机制。
其次,进一步探究契约不完全在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中所产生的作用。本文用世界银行数

据库中关于执行合同所需时间(timerequiredtoenforceacontract)衡量契约执行效率,将39个国家

或地区分为高契约执行效率与低契约执行效率两类分别进行回归。
最后,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被解释变量分别用中国制造企业隐含在最

终品出口中的超额租金份额、隐含在中间品出口中的超额租金份额以及返回的超额租金份额,以
便在新的贸易核算体系框架下,考察价值链获益水平的三个维度受到供应商所处上游度的影响;
第二,本文采取了 Wangetal(2016)价值链位置测算思路,基于价值链相对位置的视角重新核算了

上游度,并以up_2表示①;第三,采用系统广义矩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参考郭克莎

(2005),将制造业16个部门分为高和中高技术密集型(H)、中低和低技术密集型(L)两类样本分

别回归;第五,由于 WOID表为了实现最终的投入产出平衡,对于一些数据进行了人为调整,由此

产生的误差很可能导致价值链相关指标有3到5个观测值为负数,本文对异常值予以了删除并且

重新进行了回归。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2是基准回归结果。为了对理论假说加以验证,本文进行了分样本回归。模型(1)显示了包

含所有行业的回归结果,模型(2)显示了互补型行业的回归结果,模型(3)显示了替代型行业的回归

结果。为了反映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变化是否会对厂商给予上游供应商超额利益份额造成影响,
本文引入了契约密集度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相应机制的发挥。最终形成了模型(1a)和
(1b)、(2a)和(2b)以及(3a)和(3b)。

和理论预期完全一致,通过行业上游度加以反映的供应商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对出口国

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特征的样本中体现出显著差异。对互补型行业而言,价值链中所处位

置的提高,将推动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增长。与此相反,对替代型行业而言,价值链中所

处位置的提高,反而会抑制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增长。
原因可能在于,互补型行业中处于上游阶段的供应商通过追加投资可以提高所有下游阶段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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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的边际产出价值。在契约不完全情形下,为了实现价值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厂商在同供应

商的博弈中给予供应商更高的分配份额,以刺激其进一步投资。与此相反,替代型行业处于上游

阶段的供应商通过追加投资会抑制所有下游阶段供应商的边际产出价值。在契约不完全情形下,
厂商通过敲竹杠等方式获取更多的议价空间并且占据较高的份额,进而获取更高的超额租金分配

份额。
具体来看,对于互补型行业而言,价值链上游度提升1个单位会带来中国分行业出口国内增加

值率提升5.888%~12.18%。相对而言,互补型行业中,中国制造业倘若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上一个

环节,会提高5.888%~12.18%的边际贡献分配比例。对替代型行业,价值链上游度降低1个单位,
会带来出口国内增加值率2.623%~3.824%的上升。相对而言,替代型行业中,中国制造业如果嵌

入全球价值链下一个环节,会提高2.623%~3.824%的边际贡献分配比例。
从交互项看,模型(2b)与(3b)中,契约密集度与上游度指标的交互项系数分别显著为负、显著为

正,并且在(1b)模型中不显著。其逻辑在于,互补型产业中,由于契约不完全,上游供应商往往存在

投资不足的情形。出于弥补契约不完全所带来投资不足的动机,厂商往往给予上游供应商更多的超

额利益份额。尽管如此,通过契约密集度所反映的中间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提高,会显

著削弱该动机导致交互项系数与上游度系数相反。同理,替代型产业中,由于契约不完全,上游供应

商往往存在投资过度的情形。出于弥补契约不完全所带来的投资过度问题,厂商往往给予上游供应

商更少的超额利益份额。同理,通过契约密集度所反映的中间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提

高,会显著削弱该动机同样导致交互项系数与上游度系数相反。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总体 ρ>ρmed ρ<ρmed

(1a) (1b) (2a) (2b) (3a) (3b)

up_1
1.818
(1.617)

9.115*
(5.112)

12.18*
(6.755)

5.888*
(2.578)

-3.824***
(0.579)

-2.623***
(0.555)

up_1·intensity
-2.133
(3.888)

-1.211***
(0.219)

0.578***
(0.069)

lncapital
0.161***
(0.0117)

0.169***
(0.0122)

0.0692
(0.0858)

0.0311
(0.0915)

0.288***
(0.0224)

0.242***
(0.0119)

lnlabor
9.871*
(4.325)

9.517*
(4.355)

6.312*
(2.623)

4.951*
(1.991)

8.797**
(1.355)

7.210**
(3.223)

lnresearch
1.061**
(0.352)

1.039**
(0.322)

5.151*
(2.154)

5.712*
(2.626)

0.516*
(0.232)

0.418*
(0.197)

lnwg
0.0481
(0.0219)

0.0461
(0.0227)

0.396
(0.262)

0.181
(0.129)

0.0891***
(0.0115)

0.0812***
(0.0212)

intensity
0.671
(0.388)

0.710
(0.660)

0.671
(0.395)

-3.139***
(0.717)

1.876
(3.080)

-5.933***
(1.616)

lnGDP
-2.272***
(0.0753)

1.834***
(0.0970)

-2.232***
(0.0728)

0.00488
(0.201)

14.84***
(0.689)

3.260***
(0.327)

_cons
-12.21***
(3.516)

-12.15***
(3.536)

-8.117*
(3.529)

-24.75
(31.53)

-2.411
(1.842)

-2.431
(1.857)

N 7098 7098 2028 2028 5070 5070

R2 0.217 0.345 0.328 0.255 0.237 0.258

  注:括号内为变量的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回归所有检验的标准误差均经过国家-行业层面的聚类调整;各回归均控制了年份、行业和国别特征变量,但

结果未予显示。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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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方面,从要素使用密集程度来看,资本及劳动密集度的提升,总体有利于中国制造业

提高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超额租金分配份额。这也说明,中国制造业贸易真实利得的提高依赖资本

和劳动规模推动的特征还较为明显。平均而言,研发投入强度提高1%带来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0.418%~5.712%的增长。这说明,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国制造业从中间品生产过程中获

取更多的超额租金分配份额。人力资本水平与GDP的系数普遍为正,这说明中国国内市场相对完

善,完备的员工福利制度以及较高的薪酬水平挤占制造企业利润空间的现象并不严重,这也可能是

由于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带来的技术专有化优势提高了高物质资产专用性设备在生产和出口中所

占比重,并随着增加值率的上升造成了正面影响。
(二)拓展性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和表4给出了拓展性回归结果。针对高契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供应商所处上游度这一

指标的系数在替代型行业中仍然全部为负,而在互补型行业中依旧全部为正,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结

论相当稳健。需要指出的是,在高契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样本中,就互补型行业而言,价值链上

游度提高带来附加值率上升比率低于低契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样本。同时,在高契约执行效率

国家或地区样本中,就替代型行业而言,价值链上游度提高带来附加值率下降比率同样低于低契

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样本。与命题2基本相符,当中国参与契约完备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时,这
些国家或地区的契约执行率往往低下,并且法院对于契约中剩余权利的裁决相当不明确。在这样

的情况下,厂商通过各类敲竹杠等方式获取更多议价能力的空间会有所扩大,即契约不完备程度

的提高,显著强化了厂商通过差异化利益分配份额的制定,来对不同阶段供应商的投资偏误加以

缓解的动机。

表3 按照区域和国家进行样本划分的拓展性回归结果(一)
高契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

总体 ρ>ρmed ρ<ρmed

up_1
-0.817
(0.606)

1.732
(1.269)

0.333***
(0.111)

1.672***
(0.203)

-0.107**
(0.042)

-0.350**
(0.154)

up_1·intensity
0.133
(0.142)

-0.639**
(0.117)

0.239*
(0.103)

lncapital
0.521***
(0.0224)

0.738***
(0.0447)

0.508***
(0.0157)

0.401***
(0.0579)

18.25***
(0.814)

0.421***
(0.0824)

lnlabor
0.00390***
(0.0001)

0.00232***
(0.00027)

0.00388***
(0.000123)

0.000652*
(0.00029)

0.00104
(0.0006)

0.00182***
(0.00029)

lnresearch
0.339***
(0.0391)

0.483***
(0.0525)

0.341***
(0.0392)

1.638***
(0.0762)

2.785***
(0.273)

2.442***
(0.0980)

lnwg
0.112***
(0.0052)

0.0619***
(0.00841)

0.111***
(0.00522)

0.0665***
(0.0141)

0.165***
(0.0171)

0.318***
(0.0243)

intensity
-0.241*
(0.101)

1.068***
(0.222)

2.442***
(0.281)

-3.602***
(0.486)

3.463***
(0.152)

-0.114
(0.0831)

lnGDP
10.97*
(4.431)

1.006*
(0.391)

-3.099***
(0.464)

5.842***
(0.981)

-2.816*
(1.227)

4.954*
(2.378)

_cons
5.617**
(2.181)

0.436*
(0.201)

0.971***
(0.192)

-2.540***
(0.361)

2.199***
(0.462)

0.712
(0.941)

N 3640 3640 1040 1040 2600 2600

R2 0.218 0.322 0.335 0.359 0.367 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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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包含能够反映契约不完全影响价值链利益分配作用机理的交互项系数,相应结果同样

均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说。此外,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各类要素密集度以及研发投入的影响

同样整体为正,这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能获取较高的议价空间与资源配

置强度和方式息息相关。薪酬水平的系数依然为正,这也说明较高的人力成本并不能成为间接

阻碍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增长的机制。相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中国制造业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获取更高的议价份额。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结果

基本类似。

表4 按照区域和国家进行样本划分的拓展性回归结果(二)
低契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

总体 ρ>ρmed ρ<ρmed

up_1
0.834
(0.922)

1.717
(1.258)

0.693**
(0.214)

1.801***
(0.123)

-0.607**
(0.232)

-0.809***
(0.161)

up_1·intensity
0.121
(0.135)

-0.339*
(0.149)

0.719**
(0.325)

lncapital
0.575***
(0.0297)

0.956***
(0.157)

0.555***
(0.0196)

0.00311**
(0.00132)

0.00513
(0.00418)

0.00827**
(0.00270)

lnlabor
0.00353***
(0.00021)

0.00201**
(0.00061)

0.00331***
(0.00024)

0.710
(0.754)

0.773
(1.314)

1.469
(1.370)

lnresearch
0.119*
(0.0521)

0.0118
(0.0845)

0.126*
(0.0532)

0.214***
(0.0549)

0.288
(0.124)

0.347***
(0.0801)

lnwg
0.0915***
(0.00778)

0.0921***
(0.0122)

0.0901***
(0.00788)

0.00121
(0.00371)

0.00615
(0.00483)

0.0181
(0.00958)

intensity
-0.471*
(0.182)

0.443***
(0.122)

-3.182***
(0.181)

0.138***
(0.0339)

0.621***
(0.0237)

-0.621***
(0.0237)

lnGDP
1.407***
(0.274)

-0.0731
(0.191)

5.884***
(0.271)

-0.141**
(0.0532)

0.606***
(0.0310)

0.606***
(0.0310)

_cons
3.031***
(0.542)

-45.87***
(3.612)

20.73***
(1.165)

2.762**
(1.061)

-20.06***
(1.382)

5.391***
(0.257)

N 3458 3458 988 988 2470 2470

R2 0.455 0.317 0.289 0.231 0.322 0.119

  
(三)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5和表6是使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在剔除异常值并且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核

心解释变量指标后,无论高和中高技术密集型(H)还是中低和低技术密集型(L),在使用价值链相对

位置重新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之后,供应商所处上游度这一指标的系数在替代型行业中仍然显著为负

而在互补型行业中依旧显著为正。供应商所处上游度和契约密集度的交互项相应系数在替代型行

业中仍然显著为正,而在互补型行业中依旧显著为负。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结论在稳健性方面具备一

定优势。此外,涵盖各类要素使用密集度在内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前面的回归结果基本

一致。
另外,以行业内不同环节生产互补为特征的价值链生产网络中,供应商行业上游度的提升对隐

含在最终品中的中国厂商价值链利益分配比例提升的作用最强;而以行业内不同环节间生产互为替

代为特征的价值链生产网络中,供应商行业上游度的提升更强地抑制了隐含在返回价值中的中国制

造业价值链利益。因此,对于主要作为全球价值链参与者身份的中国制造企业而言,通过返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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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增加值在多国迂回来进行生产的模式在替代型行业更为普遍。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制造企业,
借助加工贸易,通过最终品的生产与出口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的情况,在互补型行业中可能体

现得更为明显。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①(一)

ρ>ρmed

dvas_fin dvas_int dvas_rdv

H L H L H L

L.dvas_fin
0.417**
(0.155)

0.422**
(0.135)

L.dvas_int
0.599***
(0.152)

0.514***
(0.133)

L.dvas_rdv
0.218*
(0.129)

0.257*
(0.146)

up_2
1.116***
(0.265)

1.056***
(0.249)

1.118***
(0.246)

0.271***
(0.0491)

0.430**
(0.156)

0.264***
(0.0519)

up_2·intensity
-0.793*
(0.382)

-0.834*
(0.353)

-0.682*
(0.277)

-0.222*
(0.111)

-0.479*
(0.198)

-0.777***
(0.112)

_cons
-3.218*
(1.076)

-3.255*
(1.028)

-12.395***
(2.623)

-3.288*
(1.016)

-21.88**
(9.813)

-3.217*
(1.022)

Hansen 0.189 0.146 0.388 0.154 0.292 0.154

AR(1) 0.019 0.066 0.057 0.052 0.086 0.041

AR(2) 0.371 0.371 0.322 0.322 0.231 0.399

N 1014 1014 1014 1014 1014 1014

R2 0.298 0.227 0.355 0.243 0.382 0.235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二)

ρ<ρmed

dvas_fin dvas_int dvas_rdv

H L H L H L

L.dvas_fin
0.188***
(0.017)

0.429**
(0.133)

L.dvas_int
0.355*
(0.178)

0.577***
(0.165)

L.dvas_rdv
0.528*
(0.267)

0.665*
(0.342)

up_2
-0.0544*
(0.0217)

-0.190**
(0.0672)

-0.0588*
(0.0226)

-0.428**
(0.165)

-3.024*
(1.825)

-0.995***
(0.299)

up_2·intensity
0.871**
(0.422)

0.888**
(0.403)

0.819**
(0.397)

0.772*
(0.333)

0.696**
(0.357)

0.227***
(0.062)

_cons
-26.789***
(8.817)

-3.217*
(1.011)

-19.764***
(3.317)

-3.255*
(1.022)

-2.193
(5.811)

-3.265*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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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ρ<ρmed

dvas_fin dvas_int dvas_rdv

H L H L H L

Hansen 0.517 0.159 0.602 0.157 0.811 0.188

AR(1) 0.023 0.042 0.029 0.041 0.041 0.041

AR(2) 0.428 0.317 0.511 0.192 0.551 0.321

N 2028 3042 2028 3042 2028 3042

R2 0.317 0.289 0.257 0.262 0.416 0.222

  
上述结果再次证明,要进一步实现中国制造企业对外贸易获利能力的提高,盲目提升在全球价

值链中所处位置并不可取。因为这可能通过扭曲资源在不同国家供应商间的合理配置,激化作为全

球价值链组织者的发达国家厂商敲竹杠的动机,进而阻碍中国制造企业所获取价值链整体利益的

增加。

五、结束语

本文推导了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在不完全契约背景下,如何围绕价值链利益分配获取更多分配份

额的理论模型与假说。在此基础上,运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及实证结果表明,在
互补型行业中,中间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投资水平提高,会削减厂商给予处在价值链分工上游的

中国制造行业更高超额租金分配份额的动机。而在替代性行业中,中间品投入的完全契约部分投资

水平提高,会削减厂商给予处在价值链分工上游的中国制造行业更低超额租金分配份额的动机。此

外,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高契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样本中,对于互补型行业而言,价值链上游

度提高带来的附加值率上升比率低于低契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样本。与此同时,在高契约执行效

率国家或地区样本中,对于替代型行业而言,价值链上游度提高带来的附加值率下降比率同样低于

低契约执行效率国家或地区样本。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单纯强调一些旨在改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嵌入深度的政策措施

无益于提升真实贸易利得。为了能够同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中的组织者争取更高的议价空间,政府

在制定相关产业及贸易支持政策的同时,必须综合考量不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以及

不同产业所嵌入的价值链内不同环节间的特定组织形式及相互关系。
本文的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包括:在构建序贯生产模型方面,虽然考察了不完全

契约对厂商和供应商间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但未能将供应商之间的博弈行为纳入其中,也没有在

理论模型中突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由于数据限制,在实证部分,论文未能采用企业层面

数据从而影响实证结果说服力;在构建回归模型时,由于未能找到适合的工具变量,使内生性问题不

能得到最佳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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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chanismoftheDistributionofBenefitsofGlobalValueChains
forChineseManufacturingSector:FromthePerspectiveofIncompleteContract

JIANGHanming
(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chang,China)

  Abstract: Applicationsofthepropertyrightsmodelswithincompletecontractstothecontroldecisionofvalue
chainandorganizationpatternofmultinationalenterpriseshascreatedanewfieldofinternationaltraderesearch.
However,fewempiricalstudiesexistforChina.ThispaperattemptstoextendthetheoreticalmodelproposedbyAn-
trasandChor(2013),whichcanreflectthegeneralruleofthedistributionofbenefitsofglobalvaluechainswithin-
completecontracts.Thispaperalsoexaminesthemechanismabouthowcontractincompletenessaffectsthebenefits
distributionofvaluechains.TheresultsindicatethatChinasmanufacturingsectorintheupstreampartofvaluechain
withindustrialcomplementarityanditscounterpartinthedownstreampartofvaluechainwithindustrialsubstitut-
abilitytendtoreceivemoretradegains,whichincreasewiththecontractintensity.Whenchoosingthepositionwithin
valuechain,Chinaandotherdevelopingcountries,astheparticipantsofglobalvaluechain,shouldconsidertheinter-
naldemandstructureofthespecificindustryandtherelativepositionwithinglobalvaluechain.

Keywords:IncompleteContract;DistributionofBenefitsofValueChains;ContractIntensity;Positionwithin
Value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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